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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复恩社会组织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
重大事项报告制度
第一条 为了正确把握上海复恩社会组织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（以下简称“复恩”）发展方向，加强复恩规范化建设，促进复恩健康发展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政策，依据《上海市社会组织重大事项报告指引》，制定本制度。
第二条 本制度所称重大事项包括依法需要审批和备案的事项，以及对复恩自身、服务对象和其他组织和个人，可能带来较大影响或者具有较大影响的重大决定、重大变化、重大事件和重要活动等。
第三条 复恩按照国家和上海市以及复恩章程的有关规定，合法、审慎、稳妥地自行处理重大事项，并承担相应责任。涉及行政审批和备案的，需同时依照有关规定办理。复恩接受政府相关部门对报告的重大事项给予指导和监督。
第四条 复恩在重大事项报告的同时，主动进行信息公开，自觉接受社会监督。
第五条 复恩报告的重大事项主要有：
（一）理事会通过的，依法需要审批和备案的重大决定，包含换届选举、变更登记、修改章程等；
（二）主要负责人发生变化的，复恩的理事成员发生变更的；
（三）吸收境外人士担任名誉职务或决策机构成员的、接受境外组织、个人捐赠及资助的、加入国际组织的、参加国际性学术活动及其他外事活动的、邀请境外人士或境外组织参加活动的、与境外组织合作或联合举办活动的、在境外设立分支（代表）机构的、以单位名义组织境外学习和考察活动等；
（四）举办大型公共活动的；
（五）参加重大投资项目，接受和使用重大捐赠及资助的；
（六）因违反有关法律、法规，被有关行政机关依法处罚的；
（七））其他包括复恩有重大影响的诉讼事件的、在活动中发现重要社情动态、发生重大突发事件的等。
第六条 复恩重大决定、重大变化、开展涉外活动，需提前20个工作日向登记管理机关和行业主管部门进行报告，其他事项事后30日内及时报告。
第七条 重大事项报告一般采取书面形式，书面材料应载明复恩名称，重大事项发生时间、地点，事项具体内容，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，并加盖复恩公章（样式附后）。按照有关规定需向公安、外事等部门申请报批或报备的事项从其规定。
第八条 复恩主动接受行业主管部门、登记管理机关的指导和监督。
第九条 本制度未尽事宜或与有关规定不一致的，按有关规定执行。
第十条 本制度由理事会负责解释。
[bookmark: _GoBack]第十一条 本制度经第二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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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上海市社会组织重大事项报告表（样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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